
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會議  
參考文件  

 
 

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 
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 

 
目的  
 
  委員會擬就香港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進行討論。  
 
背景  
 
2 .   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的附屬法例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

規則》 (規則 )訂明支付予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大律師及事務
律師的費用表。任何經由政府當局建議對規則的修訂，須由刑事

訴訟程序規則委員會訂明，並經立法會按先審議後訂立的程序決

議 通 過 。 雖 然 在 法 律 上 費 用 表 只 對 法 律 援 助 署 (法 援 署 )具 約 束
力，但律政司通常按相若的費用表聘用大律師代表控方。於獲法

律援助的刑事案件而言，此舉通過促使控方及辯方的律師都使用

相若的費用表，有助確保任何一方均不會在聘用私人執業律師時

享有重要的不公平優勢。  
 
3 .  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在一九九二年批准大幅向上調整有關

費用。考慮到當時法律從業員的經營開支 (例如辦公室租金及員工
開支 )、消費物價，以及聘用私人律師服務遇上的困難，當時費用
的上調幅度由 25%至 100%不等。根據財務委員會的決定，當局
自此每兩年檢討費用水平一次。進行每兩年一次的檢討時，當局

考慮參照期內消費物價的變動、聘用私人大律師及事務律師服務

的任何實際或預計會出現的困難，以及整個經濟狀況及辦公室租

金等其他因素。自一九九二年起費用的變動列出如下－  
 

參照期 調整 有關消費物價

的改變  
一九九二年四月 – 
一九九四年三月 

+20.34%  
(由 1.4.1995起生效) +20.34% 

一九九四年四月 – 
一九九六年三月 

+18.18%  
(由 16.5.1997起生效)  +18.18% 

一九九六年四月 – 
一九九八年三月 凍結 +10% 

一九九八年四月 – 
二零零零年三月  凍結 -8.8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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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照期 調整 有關消費物價

的改變  
二零零零年四月 – 
二零零二年三月 

-4.3%  
(由 4.7.2003起生效) -4.3% 

 
4 .   按照財務委員會批准的機制，費用對上一次調整是依據

二零零二年進行的每兩年一次檢討而在二零零三年六月經由立法

會通過的。就該次費用調整時，香港律師會 (律師會 )於二零零三
年六月告知當局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已成立聯合工作小組，全面檢

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，以期向當局提交共同意見書。  
 
5 .   儘管如此，該兩個專業團體於二零零五年四月告知當局

它們只會各自提交意見書。我們分別在二零零五年四月和六月收

到香港大律師公會 (大律師公會 )和律師會正式的意見書。法律援
助服務局 (法援局 )亦於二零零五年十月底向當局提交意見。它們
的意見書分別載於附件 A 至 C。  
 
6 .   與此同時，二零零四年的每兩年一次的檢討於參照期內

錄得了 4 .4%的通縮率。法援署在聘用高質素和富經驗的律師方面
並無遇到困難。在二零零四年，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上有 584 名大
律師及 1409 名事務律師表示有興趣接辦刑事案件，較二零零三
年之數目分別增加 7 .5%及 6 .3%。大部份表示有興趣的大律師及
事務律師均富經驗，而大概 80%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都是交由取
得資格後有超過 10 年經驗的大律師及事務律師負責。在上述的
情況下，我們應根據既定機制調低費用。但是，考慮到兩個法律

專業團體提出的意見及持續的通縮後的經濟趨勢反彈，我們在二

零零五年七月知會法援局、該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和委員會，當局

決定不按照通縮率調低費用，但會留待下次在二零零六年年中進

行每兩年一次檢討時，把上述 4 .4%的減幅與檢討結果一併考慮。  
 
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及法律援助服務局的意見  
 
7 .   建議檢討的共同事項包括－  

 
( a )  訂明費用的水平；  
 
(b )  支付超逾法定上限的之費用的彈性；  
 
( c )  審訊前預備工作的費用；  
 
(d )  根據異常複雜或異常費時案件證書之簽發而增加費用；  
 
( e )  按原審法庭的級別釐定上訴案件費用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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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f )  會議費用。  

 
8 .   法援局大致贊同上述費用制度之檢討，在認同應以公帑

維護公義的同時，法援局亦認為應在政府負擔能力內讓有需要且

符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人獲有效代表進行訴訟。  
 
當局的初步回應  
 
9 .  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此議題涉及對法律援助服務重要的政

策及財政影響，及其影響範圍可能涉及律政司。我們將致力考慮

及小心研究兩個專業團體及法援局的意見。  
 
10 .   就此，於研究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的議題時，當局定

會確保以下原則得以維護－  
 
( a )   法律援助受助人獲得恰當及有效之法律代表進行訴訟；  
(b )   費用制度與控方的費用制度大致相若；及  
( c )   於政府負擔能力內給予法律援助律師合理及有效的酬

償。  
 
未來路向  
 
11 .   首席法官於向我們轉述兩個專業團體的關注時提議當局

在有適當的代表下就議題進行檢討。考慮到首席法官的建議，我

們正在研究一個讓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直接參與的機制，以助在此

重要議題上直接交流意見。首席法官就此已答允考慮委派一位司

法機構的代表參與討論。當局將於建議準備妥當後諮詢法援局，

然後諮詢立法會。  
 
12 .   歡迎委員就此事提出意見。  
 
 
 
 
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行政署  
 
法律援助署  
 
二零零五年十二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